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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年 5 月司法院公報民事裁判選輯(二) 
 

 

※106 年度台上字第 2671 號 

1. 按不當得利之功能，在於使受益人返還其無法律上原因所受的利益（取除功能），不當得利

受益人有返還其所受利益予受損人之義務，與侵權行為損害賠償以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為

目的並不相同。 

2. 因此，在給付型之不當得利，如受益人無法律上之原因取得不動產所有權而受利益，受損

人依不當得利之規定，應請求受益人移轉不動產所有權登記，以返還其無法律上原因所受

之利益，並不發生塗銷登記之問題。 

3. 此與侵害型不當得利，因受益人與受損人間並無發生物權變動之合意，受益人僅為形式上

登記之名義人，而未取得真正之權利，無權利可資返還，此際受損人應請求受益人塗銷登

記，以除去受益人無法律上原因所受之利益者，截然有別（本院 65 年台再字第 138 號判例

全文參照）。 

 


